


第 2頁/共 4頁 

 

彰化縣政府 110年 10月 26 日府地開字 1100379491號同意異動理

事名冊在案。。 

三、候補理事遞補後，致候補理事不足，提起大會重新選任，並按章程

第九條規定，由會員推舉或自薦方式提名。 

四、本案採記名投票方式，提請大會審議表決。 

辦    法︰擬選任候補理事乙名，選任後將候補理事名單報請彰化縣政府核備。 

決    議︰ 

一、本重劃區私有人數計 17人，今日親自出席的人 10位，其中 8位已

擔任理事或監事；另 1位辭任理事，僅有 1位鄭豐順未有職務。經

出席地主一致同意推舉『鄭豐順』候補理事候選人。 

二、經投票表決，共 17人投票，照案通過；投票表決結果統計︰同意

人數 17人，佔全區可計人數之 89.47%。同意面積 2,764平方公尺，

佔全區可計面積之 94.50%。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

法第 13條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 

議案二︰審議「彰化縣和美鎮愛恆自辦市地重劃區」重劃計畫書草案。 

說    明︰ 

一、依據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市地重劃計畫

書，及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三條第三項規

定提交本次大會審議  。 

二、業於 111年 9 月 30日召開第二次理事會，提請  審議本重劃區重劃

計畫書草案，全體理事通過並於彰化縣政府 111年 10 月 5日府地

開字第 1110383425 號備查在案。 

三、檢附「彰化縣和美鎮愛恆自辦市地重劃區」重劃計畫書草案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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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    法︰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，提請會員

大會決議通過後提送彰化縣政府審查。 

議案討論︰ 

一、發言人(彰化縣政府鄭傑中)︰縣府這邊二個意見 

1.有關重劃計畫書(草案)附表.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，工作項目 6.擬訂

重劃計畫書及申請核定預定時程進度 111年 10 月至 111 年 12 月，

因縣府審核期間需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條

規定通知地主及已知利害關係人召開聽證會並公告，後續應以合議

制方式審議。建議預定時間再抓精準一些。 

2.教育部有來函意見內容，提高重劃後地價之問題，請納入會議紀錄

內。 

重劃會回覆︰ 

1.將依縣府意見調整重劃工作進度表(詳重劃計劃書第 8頁)。 

2.感謝縣府提醒，將會報告教育部的意見並回覆。 

二、國有財產署意見︰ 

1.簡報第 7頁 111 年 8月 29日抵充會勘紀錄(附件五)，應提供給各位

地主看。 

2.費用負擔及公設負擔都有符合規定，國產署無意見。 

重劃會回覆︰ 

1.有關附件五的內容，請大家翻閱重劃計畫書(草案)第 33頁。 

2.感謝國產署意見。 

三、教育部來函意見︰ 

依據 111年 11月 1日臺秘(五)字第 1110102158號函，有關重劃後之

平均地價，請考量重劃區未來商業發展性，並以周邊平均地價(3.82

萬元，計畫書 P38)及彰化縣相關市地重劃案例為基礎，合理調高重劃

後評估地價。 

重劃會回覆︰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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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前重劃計劃書(草案)屬概計重劃後地價，後續仍委由專業不動產估

價師查估後，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0條規定

提送彰化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。 

2.重劃會初步概估重劃後地價為 28,400元，考量因素有 

(1).本重劃區為商業區附帶條件整體開發，實質卻尚未開發仍屬無法

建築使用土地，業已背負著與周邊之住宅區相當之公告現值，實

在很不合理，因仍屬農業使用，應下修平均公告現值才對。 

(2).本區雖經都市計畫劃設為商業區，但周邊住宅區人口尚未集中，

無法形成有效市集，且仍有農業使用之土地，且其南側已完成重

劃之住宅用地（為 104年重劃完成，愛華重劃區），至今仍有大

片空地。來文所述內政部實價登錄 108‐111年間之平均交易價格

落在 3.82萬/㎡之土地，屬成熟就街區，與本區坐落位置不同，

故參考本區周邊土地及評估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，基於以上考量，

故本區重劃後地價應為 2.84萬元/㎡(素地)。 

決    議︰ 

經投票表決，共 17人投票，照案通過；投票表決結果統計︰同意人數

17人，佔全區可計人數之 89.47%。同意面積 2,764平方公尺，佔全區應

計面積94.50%。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規定，

本案照案通過。 

捌、 臨時動議︰無。 

玖、 散會(上午 10點 40分)。 


